
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市區監理所公告 中華民國113年7月15日
高市監駕字第1135000358號

主　　旨：公示送達廖譽軒君等4人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依　　據：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6條暨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

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80條及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冊列職業駕駛人不依規定期限參加駕駛執照審驗逾期1個月以上，經本所掣

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並以雙掛號郵寄經郵務退回；復因

應受送達人之處所不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應受送達人之證號、姓名、舉發日、舉發單號及轄管所、站詳如公告清

冊，刊載張貼於本所（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71號）、苓雅監理站（高雄市

三民區建國一路454號）及旗山監理站（高雄市旗山區旗文路123-1號）公

告欄，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內領取旨揭通知單。

三、上開送達自登載於行政院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應請自送達生效日

起30日內至裁決單位到案辦理，逾期未到案，處罰機關將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26條規定及行政程序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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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證號 姓名 舉發日 舉發單號 舉發所站

1 T12229**** 廖譽軒 1130507 30H011311  高雄市區監理所

2 R12351**** 王浚禾 1130517 30H011331  高雄市區監理所

3 A12624**** 施維榮 1130521 30H011334  高雄市區監理所

4 S12076**** 賴銘輝 1130528 31H001346  苓雅監理站

總計

交通部公路局高雄市區監理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清冊

違規事實：職業駕駛人逾期審驗超過一個月以上

舉發違反法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6條第1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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